
0 引言

随着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兴起，知识已经替代资本、
土地等传统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知识在企业内的

转移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如何实现知识

转移和共享， 以构建和保持竞争优势是企业面临的核心问

题［1］。 知识的转移包括知识的发送和知识的接收两个基本

过程， 这两个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参与者———发送者和接

收者分别完成，并通过不同的媒介连结起来（见图 1）［2］。 一

般把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往往是企

业知识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3］。 因

此，要实现企业的知识创新就必须实现隐性知识的转移。

图 1 知识转移过程模型

然而，知识和知识产权所固有的特性增加了知识转移

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如知识产权流失、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或知识产权被侵犯、知识资源被掠夺等风险。 在合作与竞

争共存的状态下，合作企业面临三大风险:知识产权风险、
竞争风险和组织风险 ［4］，其中知识产权风险位居首位，一

经产生损失巨大，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界人

士的广泛关注。 目前，学术界对知识产权风险的研究多数

从法律和管理的层面，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措施［5-13］。而对于知识转移，特别是隐

性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研究较少。 为此，本文

将对企业隐性知识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及其规避进行

分析研究。

1 企业隐性知识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1．1 知识产权风险产生机理分析

由于知识产权界定不完全导致的外部性是造成某些

知识产权风险的原因之一，但并非所有的知识产权风险都

产生于外部性［14］。 隐性知识不能被编码难于交流传递，学

习这种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领悟和练习，这一特征使其不具

有显性知识的公共物品的特征。隐性知识只能存在于人的

大脑中，任何他人要想使用这种知识首先要征得所有者的

同意， 所以隐性知识的特征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从其个人所有者而言这种知识不具有外部性。 然而，从企

业这个层次来看，隐性知识也存在着外部性。 企业的关键

管理与技术人员通过与企业的工作相结合而获得的隐性

知识，不可能存在于企业的“大脑”中，只能存在于关键人

员的大脑中，企业对这种知识的产权体现在对人员的拥有

上。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员一般是不能作为资产所有的，
人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一旦企业的关键人员跳槽到其它

企业，便会将企业的隐性知识带到新的企业，使新企业受

益。 这时就企业层面而言，其所拥有的隐性知识也具有外

部性。 企业隐性知识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对隐性知识的产

权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总有知识的一部分属性被置于公

共领域。企业要界定其隐性知识的产权，可以通过晋升、物

质奖励或与员工签订长期劳动协议，将其较长时间地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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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而实现，但这样也难免存在重要员工流失的问题。 所

以，从企业的角度而言，隐性知识由于较难界定产权，其外

部性较大。

Rowe［15］对风险的定义加以扩展，认为“风险是一个事

件有害的、消极的结果实现的潜在性”。知识的外部性意味

着这种知识被生产出来以后，其他人可以不对其付费而在

不同程度上获取该项知识的使用，进而获得收益。 由于同

一种知识往往使用在相同或相关的领域，这时“搭便车”的

知识使用者，有可能与原知识产权拥有者产生竞争性的市

场关系，使得原知识产权拥有者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 因

此，知识外部性的存在就有可能损害知识产权拥有者的知

识产权的垄断性，削弱知识产权的排他性，从而对产权拥

有者的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这种由于外部性而

引发的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收益的损失不是确定要发生的，
外部性的存在只能说明该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收益比该知

识产生的社会收益小，其他人可以通过该知识获益。 但是

其他人通过该知识获益并不一定要与原知识产权所有人

产生竞争性的市场关系，也并不一定会对原知识产权所有

人的经济利益产生损害。 而且，这种损害的大小往往具有

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知识的外部性会导致知识产权所有

者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失，且这种损失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

风险的定义，可以认为知识的外部性会引发知识产权的风

险。

1．2 产生知识产权风险的主要表现

（1） 知识发送方的隐性知识泄漏引发知识资源被掠

夺、知识产权被侵犯风险。 隐性知识的显著特性就在于它

的隐含性，它的使用可能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在当今信

息化环境下， 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来进行深度交流和演示，
完成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转移是发展的重要趋势。知识

发送方通过网络视频将操作过程演示给对方时，对方有意

无意地都会学习到知识发送方并未提供给双方共享的隐

性知识，造成知识发送方的核心知识泄漏 ［16］，知识资源被

掠夺。 如果知识接收方同时参与了多个合作，在其与其他

成员合作进行相互学习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可能有意或无

意地泄漏给本合作之外的合作伙伴，侵犯知识所有者的知

识产权。
（2）掌握企业隐性知识的重要员工流失引发知识产权

流失风险。 前已述及，隐性知识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

义， 而掌握这些知识的特定员工是这些隐性知识的载体，
同样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企业通过投入培养的技术

人员往往拥有企业关键的隐性知识，这些存在于技术人员

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很可能在未来显性化成为企业重要的

显性知识。网络环境下“面对面交流”的知识转移方式要求

双方主体通过网络环境的人际互动进行沟通，知识接收方

会对发送方的技术人员比较了解，如哪些员工掌握着知识

接收方的核心知识，哪些员工是知识接收方潜在的技术人

才等。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为削弱对手或获取竞争优势，可

能会利用更高的薪水、职位或福利等优厚条件 ,诱使对方

企业的重要技术人员跳槽到自己公司。这些人员一旦流失

到其它企业，特别是与原企业在同一市场上竞争的对手企

业，就会将这些隐性知识带走，引发知识产权流失风险。这

样，原企业就会丧失这些员工所掌握的隐性知识，导致竞

争力的下降，甚至是核心竞争力的丧失。
（3）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过程中可能带来知识产

权风险。企业为了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寻求合作创新，
相应要求各成员间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共享。 共享知识

和信息资源将可能导致企业本身核心技术的泄露和知识

产权流失，将会培育潜在的市场竞争对手，对自身发展不

利。 在共享知识进行合作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将企业的隐

性知识外在化，这往往包括企业内隐含的技术诀窍和商业

秘密。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决定了这种转化容易造成知识产

权的流失，而且还不易被察觉 ［17］。 Mansfield［18］进行的一项

调查表明:在调查样本中，60%的专利和技术秘密创新在 4
年之内全部被模仿。 多数知识具有半公共产品特性，位于

公共产品和完全内化知识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谱系之内 ［19］，
因此， 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过程中，产生知识产权风

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2 企业隐性知识转移中知识产权风险的规避

2．1 企业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推动知识转移

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

险，主要源于我国相对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企业

自身的知识产权化能力低下。 2003 年香港政治经济风险

顾问公司（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Ltd.）公布

的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风险指数显示， 我国

在亚洲 12 国中名列第二，高达 9.34，仅略优于首位的印度

尼西亚（9.92） ［17］，说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另外，我

国多数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知识的产

权化能力低下、知识资源被掠夺、知识产权流失等实际情

况。在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谈判中，普遍缺乏知识产权的专

业知识和经验。有文献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在国际技术合作

与转让中所涉及到的知识产权条款绝大多数是原则性条

款，占到近 80%，只有 14%的企业在相关协议中有较详细的

知识产权条款。在与国外合作方、转让方谈判合作或转让项

目拟定知识产权条款时， 有 37%的企业不明确协议中有关

知识产权条款应包括哪些内容，34%的企业不了解该如何确

定成果所有权，22%的企业不知道经济利益的分配比例 ［20］。
我国目前还有很多企业对国际规则的了解相当贫乏， 运用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

准备和经验不足，所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也就尤为突出。
因此，企业内部要建立“知识产权风险”管理制度，加

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

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促进技术创新，这是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基石 ［21］。 应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防止

知识转移特别是隐性知识转移中知识产权流失、知识产权

被侵犯等不正常现象（见图 2）；要将知识产权的管理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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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列入企业经营管理序列，运用管理体系来保护、激励企

业的知识转移，以实现知识创新，防止知识流失和知识产

权被非法侵占；保持企业知识资本运行的最佳状态和最大

活力，实现最佳的知识资本资源效率与效益。

图 2 知识转移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2．2 加强员工技术保护意识，避免隐性知识外泄

企业全体员工都需要树立保护技术的观念，并在正式

合作和人员日常交往中有意识地防止技术的不当流失。教

导员工认识技术流失的严重危害性，告诉员工在进行合作

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技术保护项目，并向员工及时提供相

关的咨询服务。 在交往过程中，标明合作企业员工禁止进

入或逗留的区域，联络人员要避免在事务性交往活动中提

供不当的技术文件和谈论受保护的技术主题；参与研发的

人员则不能透露与该合作项目无关或者在合同规定的共

享范围之外的技术；管理人员需要注意在同对方的谈判过

程中不泄漏企业的技术秘密。 以 Google 搜 索 引 擎 为 例，
Google 已经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是网络搜索引擎的

代名词 ［22］，这与其有效实现知识转移，特别是隐性知识的

转移与整合密切相关。 Google 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其最大化知识型员工的效率，取决于员工间的知识转

移与知识共享。 Google 创建了多种管理信息系统，对组织

内的信息发布尽可能地扩展，不止是互联网，还有内部网

络、互动性质的数据库以及创意邮件目录（这是一个全公

司共用的建议箱， 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发送到这

里，所有人都可以对创意发表评论、进行评价，从而促使最

佳创意浮出水面）。 同时，为了使知识快速分享，Google 几

乎每个项目都是小组项目，每个小组之间都密切进行交流

合作。在企业内让交流变得简单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每个小

组成员都近在咫尺， 因此实质上 Google 的所有员工分享

一间办公室。 除了身体保持近距离外，每位员工每周还向

其所在工作组发送电子邮件汇报上周的工作成绩。 当然，
Google 还有很多会议室供人们进行详细讨论，同时，每周

五公司所有员工都会集合在一起， 共同获得公司公告、业

务介绍及解决各种问题。
2．3 营造良好的隐性知识转移环境氛围

隐性知识的转移需要组织成员经常地交往与接触，并

在一种自觉自愿、轻松自由、相互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发生

并持续下去 ［23］。而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的特征是强调

人为的控制，加之与之俱来的拘泥形式和员工之间竞争关

系的定位等因素，使员工间保持了较强的距离感，缺乏信

任和自愿合作的意愿。 知识转移与共享所要求的融洽、信

任、合作的环境，远非企业在等级制度下通过喊口号式的

企业文化所能解决。根据隐性知识的特性，从理论上讲，最

适宜其转移与共享的环境应该是信任、平等、合作与奉献

的环境氛围。 在这样的环境中，以他人为中心的天性就会

展现出来，并转化为组织内的一系列利他行为。 这种以他

人为中心的天性得以充分表达的环境，能真正地激发出成

员自愿合作的意识和行为，非常有利于企业内知识的转移

与共享。虽然企业领导者也非常注重强调有利于知识转移

与共享的奉献、信任、团结等精神要素，但在实践中收效并

不理想。 有些企业在职工岗位安排上采取轮岗制和师徒

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轮岗为员工接触和学习各个岗位

的知识创造了条件，有助于员工对各个工作岗位性质的了

解和相关知识的学习。 师徒制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有

利于师傅将自己个人丰富的工作经验、技术诀窍、工作感

悟等传递给徒弟 ［24］。
2．4 组建跨职能团队，推动隐性知识转移

跨职能团队通常是由来自不同的职能部门的人员组

成、 为完成某个项目或计划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组织形式。
由于跨职能团队的组织形式灵活，而且能在组织内部的不

同单元之间建立面对面的交流关系，因此逐渐被越来越多

的高科技企业所采用。跨职能团队是一个高密度互动的工

作场所，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相互

交流，不断对话，促进反思。团队成员通过对话和讨论激发

新的观点，将各自的信息储存在一起，并从不同的角度进

行审视，最后将不同的见解统一起来，形成新的集体智慧。
另一方面，跨职能团队为职员之间的相互学习提供了实践

的场所。 由于团队中的成员来自不同的部门，因而拥有不

同的隐性知识和经验，当他们在一起工作时，就可以相互

观察和模仿，并通过实践对新知识予以学习和掌握。 跨职

能团队的组建非常有利于企业员工隐性知识的转移。

3 结语

知识是企业竞争的源泉，企业内部隐性知识的转移更

是企业不断创新的根本。因此，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尤其

是组织独有的隐性知识的转移，始终是企业知识管理的核

心，高科技企业更是如此。然而，知识和知识产权所固有的

特性增加了知识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如知识产权流

失、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被侵犯、知识资源被掠

夺等风险。本文剖析了企业隐性知识转移中知识产权风险

产生的机理，分析了知识产权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隐性知识转移中知识产权风险的防范

措施建议，旨在帮助企业有效地进行知识的转移，将知识

产权风险降至最低限度。 笔者认为，从基于企业知识转移

的视角来研究知识产权风险及规避问题，是技术经济和信

息法学的前沿问题之一，也是管理学中一个富有挑战性和

光明前景的研究领域，期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该领域做

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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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 and Elusion in the Course of Hidden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Enterprise

Deng Lingbin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Hidden knowledge is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and the base of core competition power. To
realize enterprise's knowledge innovation, hidden knowledge transfer must be realized.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reas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 in the course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 paper analyzes intellec -
tual property risk's mechanism in the course of hidden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enterprise, lis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s
main forms. Based on this, the corresponding risk elusion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Hidden Knowledge; Hidden Knowledge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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